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接收推荐免试研究生复试办法
诚挚欢迎全国各高校的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通过推荐免试方式来我院攻读硕士、博士（直博）学位研究生。为便于推免生申请，特制定本办法，具体安排如下：
一、申请条件
在满足我校接收推免生的相关要求基础上，推免生本科毕业专业需与学院的接收学科相同或相近。
二、考生报名、录取流程：考生在推免系统报名→复试通知→考生同意参加复试→学院组织复试考核→向复试合格的考生发送“待录取通知”→考生在系统确认后，完成拟录取。
三、复试方式
复试采用综合素质面试形式，原则上采用现场集中的方式，特殊情况可以采用网络远程双机位的方式考核。
四、复试考核内容
1、推荐免试硕士生
综合素质测试满分100分，其中包括综合面试70分和外语水平测试30分（含口语15分和听力15分两部分）。
2、推荐免试直博生
综合素质测试满分100分，其中包括思想品德10分、外语水平测试20分、学习成绩20分及科研能力和创新潜质50分。
五、录取成绩要求
1、根据学校下达给学院的招生名额，按综合素质测试总成绩排序录取。如遇考生未在规定时间内接受待录取通知，取消其待录取资格，从复试合格考生中按综合素质测试总成绩依次递补。
2、免试攻读研究生综合素质测试总成绩低于60分者为复试不合格，不予录取。
六、复试时间地点
第一批次：2020年10月12日下午。
其余复试批次时间由各二级学科根据报名人数自行设定。
七、复试所需材料
身份证、学生证、个人简历、本科成绩单、外语四六级及其他获奖证书等，具体要求以各系通知为准。
八、联系方式
学院联系人：于老师
联系电话：0451-86391608
联系邮箱：dqxyyz@hrbust.edu.cn
办公地址：哈尔滨理工大学新教学楼G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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